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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法》的合同法化适用倾向及其应对 

杨秋宇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信托法》的适用存在被合同法规范和合同性裁判思维取而代之的倾向。这一方面

表现为人民法院否认涉案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信托关系而拒绝引用该法；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法院虽然适用该法作

为处理信托纠纷的依据，但其适用要么后位于《合同法》，要么被合同法规范所同化。基于信托在我国是通过合

同方式搭建起来的，且由于我国缺乏衡平法传统，需要承认信托的合同属性，将《信托法》往默认性规则的方向

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对受托人信义义务的限制，允许委托人通过合同的方式降低受托人的信义义务。 

关 键 词：信托法；适用倾向；合同法化；信托；默认性规则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8)06–0068–06 

 

On the contr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Trust Law and its countermeasure 

YANG Qiuyu 

(Law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is a trend that the Trust Law is in danger of being overridden by the norms of 

contract law and the thinking of contractual judg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people's court denies that the civil legal 

relationship involved in a case belongs to trust relationship and refuses to quote the law.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people's court applies the Trust Law as the basis for dealing with trust disputes, its application is either later in the 

Contract Law or assimilated by the norms of the Contract Law. Essentially, trust is built by contract in China, where the 

tradition of equity law has lack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amend the Trust Law in the direction of default rules to recognize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rus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lax the restriction on trustee's fiduciary obligation, and 

allow the trustee to reduce trustee's fiduciary obligation by contract. 

Keywords: Trust Law; application; contracting; default rule 

 

自 1979 年开始，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的

商事信托业务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我国金

融业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1]。我国从 20世纪 90年

代开始着手制定《信托法》以规范当时混乱的信托

业务[2]。2001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以下简称《信托法》）。此后，我国信托行业进

入了蓬勃有序的高速发展时期。截至 2017 年底，

我国信托业的资产规模达 24.41 万亿元[3]。与此同

时，信托制度和信托法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
[4]。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我国有学者提出要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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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制度作为各类资产管理业务的根基，以信托法来

规范我国金融市场中的资产管理行为[5]。 

与我国信托业和信托法研究的蓬勃发展趋势

相背离的是，尽管《信托法》颁布已有 17 年，我

国人民法院在审理信托纠纷时却很少甚至拒绝援

引《信托法》来认定信托关系，而是使用《合同法》

等规范来处理案件[6]。本研究拟通过考察我国人民

法院适用《信托法》的现状，探究并分析我国人民

法院审理信托纠纷的裁判思维。这一方面是为了接

续上述对《信托法》的实证研究，以期能发现信托

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接受程度和运作实况；另

一方面，本研究也希望能借此深入分析信托的本

质，并为将来我国《信托法》的修改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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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托法》合同法化适用倾向分析 

本研究所用案例均来自“北大法宝”中“案由”

检索项下的“民事→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

有关的民事纠纷→信托纠纷”项。由于我国的民事

裁判文书中的判决书处理的是案件的实体问题，且

内容最全面，故本研究将裁判文书的类型限定为

“判决书”，从中初步选出案件共计 46 件，进一

步剔除其中与《信托法》的适用无关的案例 15件，

最终确定 31 份判决书作为研究样本，就其合同法

化适用倾向进行分析。 

1.《信托法》规范被援引的总体格局 

通过查阅每份判决书中的“裁判依据”部分发

现，并非所有的判决书都援引了《信托法》中的相

关规定作为裁判依据。在 31个样本中，未援引《信

托法》的判决书有 11份，占比约 35.5%；只援引了

《信托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有 5份，占比约 16.1%；

同时援引了《信托法》和《合同法》作的有 15份，

占比约 48.4%。 

“裁判理由”和“裁判依据”共同构成了判决

书中的判决理由。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信托纠纷

时如果仅在“裁判理由”部分援引了《信托法》的

规定，可被视为援引了《信托法》。据此，对前述

未援引《信托法》的 11个判决书再做分析后发现，

仅有 1份判决书在“裁判理由”部分援引了《信托

法》的相关规定①，故将它也归入“同时援引《信

托法》和《合同法》”的分类中。 

观察法官是否回应了当事人的规范援引要求，

是衡量人民法院援引法律规范处理案件能力的一

个面向。分析发现，人民法院在处理信托案件的过

程中，对当事人的规范援引要求的回应度极高：在

31个样本中，有 14个案例是人民法院主动引用《信

托法》规范的；当事人明确要求援引《信托法》相

关规范的 4个样本均得到了人民法院的回应；剩下

的 13个案例中，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均没有援引《信

托法》的相关规定。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信托纠纷

时还是注意到了《信托法》规范对案件裁判的作用。

《信托法》有较高的援引率，人民法院也有较强的

适用积极性。但判决书中依然存在明显的《信托法》

合同法化适用倾向。 

2.《信托法》合同法化适用倾向的特征 

（1）被援引的规范集中于信托合同和受托人

责任处。被援引的《信托法》规范主要集中在该法

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信托的设立”、第四章

第一节“委托人”、第四章第二节“受托人”以及

第五章“信托的终止与变更”等 5处。在援引《信

托法》规范时，人民法院会援引该法第 2条来判断

案件是否属于信托纠纷；因当事人对信托合同的争

议焦点不同，人民法院需适用不同的规则来判断信

托合同的有效性，因此，“信托的设立”一章中被

援引法条的分布样态较为均匀；在处理信托纠纷

时，《信托法》第 22 条规定的委托人撤销权多被

援引，这似乎表明我国人民法院承认委托人在信托

中的权力；人民法院援引的《信托法》“受托人”

一节中的规范，主要是为了处理受托人的责任；在

“信托的终止与变更”一章中，被援引的规范分别

是信托的终止、信托终止后信托财产的归属以及信

托终止后受托人的责任。 

此外，不同援引方式呈现出来的规范援引结果

也不一样。如在仅援引《信托法》的 5个案件中，

被援引的规范集中于第四章“信托当事人”；而在

同时援引《信托法》和《合同法》的案件中，被援

引的规范就主要集中在信托关系的认定和信托合

同的成立上。 

（2）合同裁判思维浸染《信托法》规范适用。

虽然人民法院在裁判上只援引了《信托法》的相关

规定，但本研究通过仔细查阅判决书发现，在这些

案件中，《信托法》规范的适用基本上是让位于合

同思维的。例如，在“江苏倍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诉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中，人

民法院就明确指出：受托人取得报酬、分配信托利

益均遵守了诉讼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的约定②。又

如，在“太原市东阁服务有限公司等与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等营业信托纠纷上诉案”

和“太原威廉企业策划设计有限公司等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等营业信托纠纷上诉

案”中，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受托人是否全面履行

了受托人职责，要根据信托合同的内容加以判断，

受托人职责的履行被人民法院视为是合同的履行
③。而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行与青岛保税区耀来国际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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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等信托纠纷上诉案”中，人民法院认为，信托委

托人行使信托撤销权的请求权基础，是信托合同的

约定和《信托法》的规定④。从这些案件可以看出，

人民法院虽然以《信托法》作为裁判依据，但他们

是将信托当作合同并进而用处理合同纠纷的思维

来处理信托纠纷。 

（3）《信托法》规范弱于《合同法》规范的适

用。当人民法院在案件中分别援引两种规范时，应

当是分别被用以处理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本研究通

过对同时援引《信托法》和《合同法》的 16 个样

本分析发现，被引《信托法》规范的独立性被《合

同法》规范所削减，甚至被《合同法》规范所吞噬。 

在“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与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上诉案”中，青海省高级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

的《股权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实为信托合同）

首先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一般要件，其次也符合

《信托法》第 8条关于信托应当以书面形式设立的

要求⑤。在这类案件中，《信托法》的相关规范被

视为是《合同法》规则的补充性规范，后位于《合

同法》规范的适用。 

在“李国诉丁彪等民事信托纠纷案”中，作为

受托人的丁彪没有及时将其以信托方式为李国代

持的股权分红交给李国，人民法院认为丁彪的行为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⑥。在此，

《信托法》规范被《合同法》规范所吞噬，《信托

法》虽然在形式上被援引,但丧失了实质独立性。另

外，在其它 10个人民法院没有直接援引《信托法》

规定的判决书中，人民法院都援引了《合同法》的

相关规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民法院在处理信托纠纷

案件时，其合同法化适用倾向呈现出以下特征：当

人民法院只引用《信托法》时，关注的焦点是信托

内部关系的处理，即将重点放在信托关系当事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上；单独援引《信托法》，或同时援

引《信托法》与《合同法》时，合同思维成了案件

解决的思路，处理案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合同领

域；在没有援引《信托法》规范时，人民法院主要

运用《合同法》规范来解决纠纷。由此可见，《合

同法》规范和合同思维在处理信托案件的过程中，实

际上起到了主要作用，《信托法》规范在适用时的

合同法化倾向明显。 

二、《信托法》合同法化适用倾向的内

在诱因 

在信托纠纷的解决方案中，《合同法》之所以“鸠

占鹊巢”式地取得了法源地位，其主要原因是信托的

合同属性和信托法规范多为默认规范的属性。 

（一）信托的合同本质 

学界对信托本质的认识，大体可被归为物权

说、合同说、关系说和组织体说四种。在时间上，

对信托本质的第一次理论交锋发生在上世纪初的

物权说和合同说之间，第二次交锋则自上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发生在合同说、关系说和组织体说之间。 

在合同说和物权说的争论中，双方的代表性人

物分别是美国信托法权威斯通和斯科特。这场有关

信托本质的争论围绕对信托受益权性质的讨论展

开。斯科特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对物性的，

信托不是为受托人创设的债之义务，而是为受益人

授予或转移信托利益，信托受益人取得的受益权包

含了要求不特定第三人不得侵犯信托财产的权利[7]。

斯通则认为，信托受益人的受益权是对人性的。他

批评斯科特误将受益人对受托人的权利扩张为受

益人对不特定第三人的权利，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

权利需要通过对受托人行使才可实现，信托受益人

的受益权仅是对人性的[8]。此后，对信托本质的探

讨在英美法学界就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和分化，并继

而产生了合同说、关系说和组织体说。 

耶鲁大学教授朗拜因从历史维度论证了信托

具有合同属性，即信托在本质上是利益第三人合

同。他认为，信托制度在诞生之初就以合同为基础，

因为人们是通过所有权转让契据实现用益制度的，

所以尽管英国早期的信托纠纷在普通法上面临合

同之诉的阻碍，但信托的设立完全是以合同为基

础，近代信托制度更是在从财产转移到财产管理的

发展过程中拓宽了合同的适用空间[9]。此后，不少

美国学者通过对信托的经济分析进一步指出，信托

的本质就是合同：信托的核心功能在于为委托人和

受托人提供一套类似于合同的交易机制，只有在当

事人意思不自由时法院才能规制信托合同[10]。在信

托合同说之外，还先后出现了关系说和组织体说。

美国《第三次信托法重述》将信托界定为一种信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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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11]。受法律与经济运动浪潮的影响，组织体说

认为信托是一个实体甚或法人。它一方面以曾被用

作公司替代形式的商业信托为历史凭证[12]；另一方

面又以商事组织法的“资产分割功能”功能[13]和降

低“委托-代理”成本功能[14]为理论凭据。 

笔者认为，信托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合同搭建起

来的财产权交易结构。其理由如下：首先，信托合

同说和物权说的论战，虽然触碰到了对信托本质的

讨论，但它的核心仅是对信托受益权的性质的讨

论。而且，英美学界至今对信托受益权的性质尚无

定论，甚至还在对人性权利和对物性权利之外产生

了混合性权利等理论[15]。其次，关系说对信托的本

质并不具有强大的说明力。将信托定义为一种关

系，并不能说明受托人违反信托约定时应当承担何

种性质的责任。虽然有研究认为，违反信义关系义

务与违反合同关系义务的性质不同，但其未能明确

指出，受托人在违反这些义务时承担的责任内容具

体有哪些差异[16]。最后，组织体说仅仅揭示了信托

与法人组织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17]，但信托是否应

当被作为法人对待，完全是一种法政策的选择，与

该理论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梅特兰就曾指出，“信托最初被视为是一种法

律义务，尽管在事实上它不被称作合约”[18]。我国

银监会（现银保监会）在 2017 年颁发的《信托业

务监管分类说明（试行）》中，将信托业从事的信

托活动分为主动管理型业务和被动管理型业务。主

动管理型业务对应的就是我国金融市场中的资产

管理业务，被动管理型业务对应的则是信托行业的

通道型信托业务。在信托业的操作流程上，无论是

主动管理型的信托业务，还是被动管理型的信托业

务，信托公司都会与委托人签订信托合同[19]。信托

合同是作为投资者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约定权

利义务关系的主要载体，也是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

投资标的信息的主要工具。同时，合同能最大限度

的容忍私法主体之间以自由意志创设财富的转移

和管理方式。因此，当信托是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

被搭建起来时，法院在审理信托案件时，就会首先

依照《合同法》规范来处理信托合同纠纷。 

（二）信托法的默认规范属性 

一方面，信托的合同本质属性决定了我国人民

法院在法律适用时会以大量的《合同法》规范作为

裁判的依据；另一方面，由于《信托法》规范多为

默认性规范，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在信托文件中排除

或选用，故人民法院在处理信托纠纷时需关注信托

合同的约定。 

在信托发展史上，当信托制度完成了从中世纪

的财产持有模式向近代的资产管理模式转型后，信

托制度中的核心制度——信义义务规则就开始向

默认性规则转变。影响这一转型的社会经济因素，

是信托财产逐渐为大量的商业信托机构所持有的

历史事实。当信托财产被商业信托机构持有后，这

些信托财产的资产化过程就要求商业信托机构应

当更加积极地运用信托财产，为受益人创造信托收

益。在这一背景下，信托受托人的角色和义务内容

发生了重大转变：以获取商业收益为目的的机构受

托人替代了过去仅负有道德义务的无偿受托人；受

托人负担的忠实义务从“只为受益人利益行事”转

变为“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事”。这种转变为机

构受托人权限的扩张和受托人责任规则的软化提

供了基础[20]。信托受托人角色的转变要求其更为积

极地运用信托财产为受益人创造利益，这促使信托

法中的受托人规则向默认性规则转变，即允许信托

设立人和受托人在信托文件中就受托人的义务作

个性化的安排，以便于受托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将信托法中的信义义

务规则视作是默认性规则，能有效地降低信托中的

“委托-代理”成本。其一，信托中的信义义务是从

合同中产生出来的，但由于商事交易中双方地位事

实上的不平等，合同劣势方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优势

方的行为，合同优势方此时对其负有信义义务[21]。

其二，由于信托设立人与信托受托人签订的信托文

件总是不完全合同，且信托受托人相较于信托受益

人处于信息优势一方，故将信托法中的信义性规则

改造为灵活的默认性规则，能使信托设立人可以在

事后通过修改合同条款或通过法院的解释来实现

对受托人行为的控制[22]。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信托法中的多数规

则属于默认性规则，但其中仍然保有相当数量的强

制性规则。首先，信托的成立须以书面文件的形式

达成。因为，信托文件是确定信托基本要素的手段，

是判断受托人是否认真履行了信义义务的前提，也

是信托受益人能要求受托人向其给付信托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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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23]。其次，尽管信托法中的信义义务规范多为

默认性规则，但其核心内容——善意地为信托受益

人的最大利益行事，是不能被当事人排除的。否则，

为受益人利益的根本目的就将落空。最后，将大量

的信托法规范改造为默认性规范的同时，对委托人

控制信托的规制也是不允许被排除的。虽然信托制

度就是被用以传递委托人的意志才为受益人利益

设立的[24]，但信托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向受益人传

递利益。因而，美国《统一信托法典》的 105（b）

（4）条规定，法院对不当信托合同内容的调整是

信托法的强制性规则。 

三、《信托法》合同法化适用的应对 

通过司法实践的研究发现，深植于我国《信托

法》之中的合同性观念不仅在信托的商业化实践中

蓬勃生长，而且也被人民法院所接受。《信托法》

规范在审判中的适用虽然让位于《合同法》和合同

思维，甚至有被合同法同化的迹象，但这恰好说明

我国移植的信托制度因缺少衡平法的历史制约，符

合我国信托业务的商业化发展方向。虽然信托制度

涉及对财产的安排，但其从本质上来讲依然是以合

同形式实现财产安排的手段。因《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尚未明确物权种类，立法机构也尚未承认

信托的法人主体地位，用合同性思维审视和处理信

托纠纷无疑是人民法院的必然选择。 

以此观之，将《信托法》中的一些规范改造为

类似于合同法的默认性规则是未来我国信托制度发

展的需要，而且我国《信托法》中的许多具体规范

本身也具有修改为默认性规范的可能。 

第一，根据《信托法》第 2条规定，信托财产

是被以“委托”的方式转移给受托人的。这就表明，

当事人可在信托财产转移的安排上进行自由约定。

我国《信托法》出台后，学界曾对“委托”一词颇

有争议，认为使用“委托”而不用“转移”不能反

映出信托的本质[25]。但是，信托的本质在于通过合

约机制的设计而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信托财产

的独立性才是信托的本质特征[26]。因此，信托财产

的处置安排完全可以由委托人和受托人自行约定。 

第二，《信托法》中多处有关受托人的规范具

备修改为默认性规范的可能。《信托法》第四章的

“受托人”一节中，受托人可以和委托人在信托合

同中约定的条款和内容有：允许受托人将自己的财

产和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用不同的信托财产进

行交易；允许受托人将信托事务委托给他人处理；

允许共同受托人安排信托事务的处理方式；允许受

托人取得管理信托的报酬等，这些大都可修改为默

认性规范。 

第三，《信托法》中确立了委托人概念并赋予

了委托人很大的权力。赋予委托人极大的权限是因

为，信托在本质上就被视为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

达成的合同机制，这种理念符合《信托法》合同法

化应对的方向。 

综上所述，基于理论和信托实践都承认信托的

合同属性和信托法规范的默认性规范属性，将部分

信托法规范向默认性规范方向修改是我国《信托

法》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信托法》中的部分

规范已经为默认性规范留出了空间，下一步的修法

重点就是进一步扩大受托人规范部分的默认性规

范数量，允许委托人和受托人可在信托合同中对受

托人的权限、义务和责任做个性化的安排，以促进

信托业的商业化发展。 

注释： 

①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六(商)终

字第 229 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5)黄浦民五(商)初字第

909 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六(商)终

字第 228 号民事判决书；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0)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 231 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青民四商终字

第 16 号民事判决书。 

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231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2016)粤 0983 民初 2048 号

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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